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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曹建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元）

2,640,775,744.80 2,981,981,694.86 -1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4,132,063.38 61,035,147.29 7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1,255,890.75 60,255,341.09 6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3,737,210.37 90,616,039.25 157.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345 0.0789 7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345 0.0789 7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55% 2.24% 1.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元）

7,540,364,789.16 7,316,488,353.90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82,954,573.55 2,885,402,708.49 3.3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67,207.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8,493.6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950,000.01

减：所得税影响额

509,528.67

合计

2,876,172.6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14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亮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54% 244,117,070

质押

205,400,000

Z&P

ENTERPRISES

LLC

境外法人

25.28% 195,672,487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22% 94,578,561

陈东 境内自然人

2.18% 16,870,469 12,742,852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

泽

熙

1

期单一资金

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15,301,406

曹建国 境内自然人

1.76% 13,632,274 10,224,204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61% 12,463,225

朱张泉 境内自然人

1.33% 10,274,080 7,705,560

汪鸣 境内自然人

1.11% 8,611,608 6,458,706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

泽

熙

6

期单一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8% 7,610,23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244,117,070

人民币普通股

244,117,070

Z&P ENTERPRISES LLC 195,672,487

人民币普通股

195,672,48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94,578,561

人民币普通股

94,578,561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

1

期单一资金信托

15,301,406

人民币普通股

15,301,406

杨林

12,463,225

人民币普通股

12,463,22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

6

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7,610,234

人民币普通股

7,610,234

山东省国际信托公司

-

三能

1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594,317

人民币普通股

7,594,317

王虎

7,248,381

人民币普通股

7,248,381

唐吉苗

6,915,886

人民币普通股

6,915,886

陈东

4,127,617

人民币普通股

4,127,6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杨林、朱张泉、唐吉苗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无关

联关系。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44,117,070

股外， 还通过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450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338,617,0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75%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2013年2月5日，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集团”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850万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7%）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购回期限：一年。

2014年1月17日，海亮集团购回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海亮股份的3,85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7%）。

公司2014年2月21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购回约定购回式证券股份的公告》（详见公告：2014-00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变化的原因：

1、货币资金期末比期初增长89.4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及加强货款回收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比期初下降28.48%，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所致；

3、应收股利期末减少至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到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分红款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比期初增长92.1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末期货套期保值保证金增加所致；

5、存货期末比期初增长20.98%，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为保证旺季产品销售增加备货所致；

6、预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增长26.98%，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电解铜价格下跌，为防范风险，增加预收销售保证金所

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下降43.19%，主要原因是2014年1月发放2013年度奖金所致。

8、长期借款期末比期初增长13.46%，主要原因是调整借款时间结构，增加一年以上银行借款所致。

（二）报告期，利润表项目发生变化的原因：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分别下降11.44%、13.6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原材料销售减少所致；

2、销售费用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增长37.23%，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由于销量增加，公司支付的运费和业务费增加

所致；

3、管理费用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下降20.6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研究与开发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费用比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4、财务费用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增长172.16%，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人民币贬值，使报告期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增长113.33%，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新增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和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收益所致。

（三）报告期，现金流量表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增长157.9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及

预收账款增加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下降67.7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借款取得的现金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刚果（金）铜钴矿项目

通过2013年度勘探工作，公司发现了一批有前景的物化探异常靶区。 2014年勘探工作总体思路是选择若干靶区重

点突破，争取发现若干有开采价值的工业矿体。 现已通过招标选择了具有丰富刚果勘探经验的中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和江苏华东地质工程有限公司2家地质单位承担2014年的勘探任务。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海亮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海亮集团有限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出具

了《承诺书》，

承诺自

2014

年

1

月

17

日后

6

个

月内不转让其

持有的公司股

份。

2013

年

02

月

05

日

2014

年

1

月

17

日

-2014

年

7

月

16

日

截止报告期

内，上述承诺

事项均仍在严

格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海亮集团有限

公司、

Z＆P

ENTERPRISES

LLC

我单位将不直

接或通过其他

方式间接从事

构成与股份公

司业务有同业

竞争的经营活

动，并愿意对

违反上述承诺

而给股份公司

造成的经济损

失承担赔偿责

任。

2007

年

11

月

26

日

截止本报告期

末，上述承诺

事项均仍在严

格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

80%

至

13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24,621.07

至

31,460.25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3,678.3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报告期内公司销量增加，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主动退出低档微利、

无利产品市场，集中优势资源提升海水淡化铜合金管等高附加值产品销

量，实现公司业绩快速增长；

2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3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成本（费用）中心考核，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和费

用，提升公司业绩；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建国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披露日期：2014年4月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亮股份 股票代码

0022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邵国勇 朱 琳、钱自强

电话

0575-87069033 0575-87069033

、

0575-87669333

传真

0575-87069031 0575-87069031

电子信箱

gfoffice@hailiang.com gfoffice@hailia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1

年

营业收入（元）

13,094,760,298.10 10,349,952,665.33 26.52% 11,877,884,36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8,514,503.06 233,529,188.92 23.55% 229,374,81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9,296,301.58 219,985,858.65 31.51% 203,749,855.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6,910,725.19 456,242,713.85 -52.46% 59,620,601.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727 0.3017 23.53% 0.34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727 0.3017 23.53% 0.34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0.34% 8.98% 1.36% 13.96%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2011

年末

总资产（元）

7,316,488,353.90 6,435,757,724.10 13.68% 6,938,139,03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85,402,708.49 2,693,651,606.78 7.12% 2,519,331,416.64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9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7,66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亮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77% 300,117,070 -38,500,000

质押

128,000,000

Z&P

ENTERPRISES

LLC

境外法人

25.28% 195,672,487 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7% 38,500,000 38,500,000

陈东 境内自然人

2.2% 16,990,469 0

曹建国 境内自然人

1.76% 13,632,274 0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61% 12,463,225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

泽熙

1

期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 12,258,688 12,258,688

朱张泉 境内自然人

1.33% 10,274,080 0

汪鸣 境内自然人

1.11% 8,611,608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

泽熙

6

期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8% 7,580,034 7,580,0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杨林、朱张泉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消费持续低迷。铜加工行业产能过剩、同质化严

重，且国内铜管产品出口贸易摩擦不断，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铜加工企业面临创新能力不足、生产成本不断增长，导致行

业利润率下滑，并出现了一些同行业企业亏损的现象。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竞争加剧的行业形势，公司按照“主业做强做大；通过产业延伸发展上下游；通过品牌

扩展发展其他产业” 的发展思路，着力推进营销策略、营销团队管理模式改革，紧抓高能效标准变频空调市场需求增长

之契机，优化产品结构，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加快产能释放节奏，产品销量创历史新高；坚持以提升盈利能力为中心，

通过管理创新，多措并举实现降本增效；同时加大了金融产业投资，有效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为1,309,47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85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55%。

2013年，公司主要经营工作情况如下：

1、加大金融产业投资

报告期内，为规避单一产业结构风险，拓宽利润来源，进一步提升业绩，公司加大了金融产业投资。 公司出资2.1亿元

收购了海亮集团持有的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30%股权。 公司还出资4亿元参股了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

2、积极调整经营策略

报告期内，为扩大市场占有率，公司积极调整经营策略。 公司调整营销管理模式，顺应市场变化；调整营销团队管理

架构，将市场拓展和客户维护相分离，强化市场开拓销售力量，优化销售业绩考核机制，拓展新客户、新市场，抢占新兴市

场份额，市场份额进一步得以提升；积极寻求破解国际贸易壁垒措施，着力提高市场把握和应变能力，利用境外生产基

地优势拓展加拿大、巴西等市场；促进产品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销售收入稳步增长，其中以空调制冷用内螺纹铜管为

代表的节能环保系列产品销售增长显著。

3、深入推进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为改善经营业绩，公司深入推进降本增效。 公司上下细化措施，明确责任，加强检查、跟踪问效，通过不断

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深入实施生产增效、内部挖潜、严控成本费用、大力压缩资金占用、优化融资结构、积极盘活存量资产

等措施，增收节支工作取得了实效。 同时，公司还开展利润中心下设成本（费用）中心试点，完善对成本中心的绩效考核

办法，通过强化预算管理和成本核算等管理手段，为进一步降本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4、深入推进信息化建设

报告期内，为提高管理效率，公司深入推进信息化建设。 公司进一步加大信息化建设工作，实施了KPI管理、生产计

划与控制、产品成本控制、质量管理等多项信息化建设项目，完善公司数字化管理平台，通过网络信息化技术的导入和

管理手段的提升，进一步促进公司管理流程的优化与规范化，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5、科学编制发展规划

报告期内，为明确发展方向，公司科学编制发展规划。 公司在认真总结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行业发展现状

及趋势，组织精干力量，编制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确立了“主业做强做大；通过产业延伸发展上下游；通过品牌扩展发

展其他产业” 的发展思路和“全球领先的铜加工系统服务供应商” 的发展愿景，达到了指明方向、统一目标、激发斗志、

鼓舞士气的目的。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由于公司新设立控股子公司刚果海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全资子公司香港海亮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同时，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绍兴金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度办理

工商注销，因此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建国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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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

投资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该

议案尚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公告如下：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实现稳健经营，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降低外汇结算

成本，拟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远期、掉期、期权合约等或上述产品的组合）。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5号：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一、衍生品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通过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来减小、规避因外汇结算、汇率波动等形成的风险，操作的金融衍

生品业务主要包括：远期结汇、远期售汇、货币期权等产品。

1、2013年度公司衍生品投资业务开展情况

2013年度，公司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合约量为900万美元，其中远期购汇合约量0万美元，远期结汇合约量900万美

元。 报告期末，公司未持有远期外汇交易合约。

2、2014年公司衍生品投资业务预计金额

基于国内外货币市场的特点，结合公司已有的产品及原料外销等业务，且业务量较大的特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4年度拟开展衍生品交易合约量不超过5亿美元（包括但不限于国际、国内产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远期、掉期合约

等）。 如超过5亿美元，则须依据《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上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操

作。

二、衍生品投资的必要性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会涉及大量的外币业务(包括贸易项下外汇资金收付、海外投资引起的资金性

收支、外币融资风险敞口、海外外币净资产风险敞口等)。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等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公司主要结算货

币美元兑人民币处于贬值状态，外汇市场风险显著增加。 为了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降低外汇结算成本，防范汇率波动

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本控制造成的不良影响，公司拟利用衍生金融品管理汇率及利率风险，达到套期保值的目的。

三、公司投资衍生品的准备情况

1、公司制定了《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对公司进行衍生品投资的风险控制、审议程序、后续管理等进行明

确规定，有效规范衍生品投资行为，控制衍生品投资风险。

2、公司在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时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公司衍生品投资事务。 工作小组配备投资决策、

业务操作等专业人员拟定衍生品投资计划并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予以执行。

3、公司投资工作小组成员已充分理解衍生品投资的特点和潜在风险，严格执行衍生品投资的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

制度。

四、衍生品投资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公司开展与主营业务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当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相应的汇率、利率等

市场价格波动将可能对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产生不利影响，但在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通过开展套期保

值类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将有效抵御市场波动风险，保证公司合理及稳健的利润水平；

2、流动性风险：因开展的衍生品业务均为通过金融机构操作的场外交易，存在平仓斩仓损失而须向银行支付费用的

风险；公司拟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性质简单，交易的期限均根据公司未来的收付款预算进行操作，基本在一年以内，

对公司流动性没有影响。

3、信用风险：公司在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存在一方合同到期无法履约的风险；

4、操作风险：公司在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如发生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报备及审批，或未准确、及时、完整地记

录金融衍生品业务信息，将可能导致衍生品业务损失或丧失交易机会；

5、法律风险：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存在交易人员未能充分理解交易合同条款和产品信息，导致经营活动不

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外部法律事件而造成的交易损失。

五、风险管理措施

1、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严格控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规模。

2、严格控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规模，公司只能在董事会授权额度范围内进行以套期保值为目标的衍生品交易。

3、审慎选择交易对手和金融衍生产品，最大程度降低信用风险；

4、制定规范的业务操作流程和授权管理体系，配备专职人员，明确岗位责任，严格在授权范围内从事衍生品交易业

务；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职业道德，提高相关人员素质，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最大限度的规避操

作风险的发生；

5、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理，严格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

6、选择恰当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监控系统，持续监控和报告各类风险，在市场波动剧烈或风险增大情况下，增加报告

频度，并及时制订应对预案。

7、公司定期对金融衍生业务套期保值的规范性、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六、衍生品公允价值分析及会计核算

公司投资的金融衍生品主要为管理未来可预测期间的外汇交易，市场透明度大，成交价格和当日结算单价能充分反

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对金融衍生品的公允

价值予以确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对金融衍生品予以列示和披露。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已

经开展的衍生品操作相关信息予以披露。

七、独立董事关于201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201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

案》及相关材料，并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1、为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健发展，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主要投资与

主业经营密切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 公司通过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锁定交易成本，有利于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提高公

司竞争力。

2、公司已建立了《金融衍生品投资管理制度》，能够有效规范衍生品投资行为，控制衍生品投资风险。

3、本议案已经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通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议案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2014年度开展合约量不超过5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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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该议案尚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合理控制海亮集团体系的外部担保风险，本着互相支持的原则，实现双方共同发展，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亮股份” 或“公司” ）拟与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集团” ）签订《互担保协议书》。 海亮股份拟为

海亮集团向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等有关商业银行申请1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无偿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1年，担保期限自被担保公司与银行签订授信担保合同之日起计算。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海良先

生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海亮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43.75%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构

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且关联董事曹建国、汪鸣、朱张泉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

投票赞成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担保事宜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应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一）公司注册信息

名称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6号

法定代表人 冯亚丽

注册资本 311,980万元

注册登记证号 330681000006692

企业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经销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装潢材料，化工原料（前二项除危险化学品），日用杂品，文体用

品；种植业。 养殖业。 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前二项凭资质证书）。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限制、禁止

经营的项目除外）。 对外投资。

（二）公司主要股东情况

（三）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和信用等级

海亮集团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创办于1989年。 创业24年来，海亮集团实现了持续、稳健、科学、和谐发展，逐步

确立了以有色金属、地产建设、农业食品、环境保护、基础教育为主体，涉足金融、物流等领域，多元并进、专业化发展的经

营格局。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海亮集团总资产为495亿元，净资产178亿元。 2013年，海亮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004亿，比上

年增长28%，实现净利润21亿。目前企业综合实力位居中国企业500强第151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5位。海亮集团近三

年一期的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33,180,824,600.65 41,338,902,639.89 49,509,820,806.82

负债合计

22,773,247,968.79 27,289,352,670.42 31,683,695,334.45

（流动负债合计）

18,322,613,674.83 20,133,839,656.87 21,080,885,638.49

净资产

10,407,576,931.86 14,049,549,969.47 17,826,249,263.03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67,619,397,459.95 78,527,801,127.47 100,438,372,177.60

利润总额

1,375,701,345.75 2,945,712,773.62 2,517,146,263.87

净利润

1,220,645,179.58 2,532,807,521.58 2,095,839,802.97

注：海亮集团2013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长期信用等级为AA。

三、《互担保协议书》主要内容

海亮股份（甲方）与海亮集团（乙方）、冯海良先生（丙方）三方共同签署了《互担保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互保类型：连带责任担保。

2、互保范围：

（1）业务种类：银行贷款、商业汇票、银行信用证以及融资租赁等。

（2）担保债务及费用：担保合同中保证担保范围内列举的项目。

3、互保额度：

（1）甲方为乙方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12亿元；

（2）乙方为甲方提供担保总额度不低于100亿元。

4、互保期限

互保期限不超过壹年。 甲、乙双方可在互保额度内分批担保，每笔担保期限自被担保公司与银行签订授信担保合同

之日起计算。

5、保证的提供

（1）当一方公司办理互保范围内的银行业务，需要另一方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时，担保方应按银行要求及时提供所需

相关资料并在担保书上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2）各方原则上提供“一贷一保” 。

（3）如为最高额担保的，互保期内贷款的展期、转贷必须经担保方书面同意，否则担保方不承担担保责任；如使用该

授信在互保期末超过双方互保额度时，双方应严格遵守不展期、不转贷。

6、反担保

（1）当甲方实际提供保证后，乙方主要股东冯海良先生将相应自动生成对担保方的共同反担保。 签订本协议即视

为签订了反担保协议，无须再另签反担保协议。

（2）反担保方式为共同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为至被担保人清偿本协议互保额度内的银行债务止，或当须担保方代

为清偿时的代为清偿之日起两年。 范围为被担保方之全部义务，即担保方代偿之全部款项，补偿款（按中国人民银行一

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截止清偿日止的担保方式代偿款之利息），担保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等）。

四、董事会意见

（一）本次为控股股东担保的原因、必要性

海亮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无偿为公司各类贷款提供担保，为公司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2013

年末，海亮集团为公司担保余额为67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同时还代公司履行了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

互保义务。 2014年，海亮集团计划为公司担保金额为1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截止2014年3月31日，海亮集团为公

司提供担保余额为68亿元。

2012年6月，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集团为持续健康发展，规避对外担保带来的经营风险，修改了《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章

程》，章程条款增加了“公司禁止对外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和借款；对目前已形成的担保，根据公司被担保的需要，在

2015年底前全面退出。 ” 内容。

公司为海亮集团提供担保，将加快推进海亮集团退保计划的实施，进一步保证海亮集团稳定健康发展。 在海亮集团

稳健、快速发展的前提下，海亮股份才能走得更稳、更快、更远。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本次对海亮集团提供担保是在公平、互利、对等的基础，本着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原则上进行的。

（二）本次为控股股东担保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对海亮集团的资产情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行业前景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和全面评估，认为：海亮集

团资产规模大，变现能力强，资信良好，完全有能力偿还未来到期债务。 公司对海亮集团的担保不会给上市公司带来重

大的财务风险，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为海亮集团提供担保期间，公司将定期取得并审阅海亮集团的财务报告，并指派内部审计人员对海亮集团的财务与

资金状况进行评估和监督；公司还要求海亮集团在发生可能对公司担保带来重大安全隐患事项时，及时书面通知公司，

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发生或者扩大，以确保公司的资金和利益安全。

（三）反担保措施

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海良先生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4年3月31日， 海亮股份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9.3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32.24％，未有逾期担保。 上述担保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

六、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海亮股

份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提供担保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1、海亮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无偿为公司各类贷款提供担保，保证了公司稳健发展。 本次公

司为海亮集团提供担保，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于实现双方共同发展。

2、海亮集团资产状况及资信状况良好，完全有能力偿还未来到期债务。 公司为海亮集团提供担保的风险是可控的。

3、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曹建国、汪鸣、朱张泉回避表决。 公司对该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该项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

情形。

4、公司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手续，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5、同意公司无偿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12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七、备查文件

1、互担保协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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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

一揽子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该

议案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14年，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海亮” ）计划与招商银行张杨支行、澳新银行上海分行、交通银行

上海分行、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建设银行奉贤支行、中国银行奉贤支行等商业银行（包含但不仅限于上述银行）申请总

计32.0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股份” ）拟为上海海亮申请1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无偿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7.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为2013年担保到期需续保的综合授信金额，

4.9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为2014年新增需担保的综合授信金额,担保期限不超过1年，担保期限自被

担保公司与银行签订授信担保合同之日起计算。

2、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为海亮（安徽）铜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14年，海亮（安徽）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海亮” ）计划与中国银行铜陵分行、交通银行铜陵分行等商业

银行申请总计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海亮股份拟为安徽海亮申请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2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为2013年担保到期需续保的综合授信金额,� 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

度为2014年新增需担保的综合授信金额,担保期限不超过1年，担保期限自被担保公司与银行签订授信担保合同之日起

计算。

3、香港海亮铜贸易有限公司为海亮（越南）铜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14年，海亮（越南）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海亮” ）计划与澳新银行胡志明分行、中国银行胡志明分行、汇

丰银行胡志明分行等商业银行申请总计5.6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香港海亮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海亮” ）拟为越南铜业上述申请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

额度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2000万美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为2013年担保到期需续保的综合授信金额。 上述担保

期限不超过1年，担保期限自被担保公司与银行签订授信担保合同之日起计算。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海海亮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4,630万美元，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上海海亮100%的股权，注册地址：上海

市奉贤区四团镇，法定代表人：曹建国，主营业务：生产有色金属复合材料、新型合金材料、销售公司自产产品（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2013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162,645万元，净资产63,122万元。

安徽海亮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6,000万元，公司持有100%的股权，主要生产经营地：安徽省铜陵市，法定代

表人：曹建国，主营业务：铜及铜合金管材、管件、金属制品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截至2013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

57,414万元，净资产18,619万元。

越南海亮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4,718万美元，主要生产经营地：越南前江省龙江工业区，本公司持有100%的

股权。 主营业务为铜制铸品加工及铜或铜合金产品生产，金属废料再生生产。 截至2013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31,822

万元，净资产27,318万元。

三、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海亮股份对控股子公司上海海亮、 安徽海亮的计划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15亿元， 占海亮股份2013年年末净资产的

52%。

截止2014年3月31日， 海亮股份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9.3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32.24％。 海亮股份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6,145万美元，香港海亮为越南海亮担保1,460万美元，未有逾期担保。

以上担保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

四、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浙江海

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发表独立意见：

1、本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海亮（安徽）铜业有限公司申请1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

币）的综合授信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香港海亮铜贸易有限公司为海亮（越南）铜业有限公司向越南澳新银

行胡志明分行申请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有利于上海海亮、安

徽海亮、越南海亮各项融资的顺利开展，保证其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 本次担保事项有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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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2014年度

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2014年度计划的议案》。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且关联董事曹建国、汪鸣、朱张泉、邵国勇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投票

赞成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现公告如下：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2014年度计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结合2013年度及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同时

对2013年关联交易有关业务情况进行总体分析之后，对公司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

类别

交易内容

2014

年预计数（万

元）

2013

年发生额

（万元）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 办公用品等

20 14

浙江海亮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 采购材料

5 31

浙江升捷货运有限公司 采购 运输服务

3,500 3,077

浙江浙大海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 改造设备

150 115

诸暨海亮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采购 餐饮服务

8 7

诸暨海亮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采购 餐饮服务

30 25

诸暨市海亮疗养院 采购 体检服务

60 51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合计

3,773 3,320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 销售商品等

1 0

诸暨海亮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销售 销售商品

1 0

海亮有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 销售电力等

5 3

浙江海亮固废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销售铜管

5 1

诸暨海亮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销售 零星加工

2 0

浙江海亮环境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

零星加工、 销售设

备、销售电力

1500 407

浙江海亮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

零星加工

@

销售商

品

5 3

浙江浙大海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零星加工

@

销售商

品

3 1

浙江海亮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 销售商品

1000 0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合计

2522 415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11,980万元，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6号，法定代表人：冯亚丽，经营范

围：房地产开发（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经销：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装潢材料，化工原料，日用杂品，文体用品；种植业。

养殖业。 物业管理。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对外投资。 目前该公司持有本公司338,617,07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43.75%，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项规定情形。

2、浙江升捷货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湄池振兴路107号，法定代表人：王荣望，

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维修（大型货车维修，小型车维修），在港区内从事装卸、驳运、仓储经营。 控股股东海亮集

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3、浙江海亮环境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8000万元，住所：诸暨市店口镇江东路220号，法定代表人：傅林中，经营范

围：从事各类环境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 大气污染治理、除尘改造、噪声控制、固废处理工程项目施工（以上经营范围

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4、浙江海亮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住所：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319号，法定代表人：傅林中，经营范

围：合同能源管理；余热、余压、余汽回收利用；废气净化服务；电机拖动系统、中央空调系统、照明系统的节能改造及以

上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系统集成及运行管理；新能源利用。 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与本公司的

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5、浙江浙大海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500万元，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海亮商务酒店五楼，

法定代表人：杨斌，经营范围：能源及环境工程、流体控制设备、化工过程装备、自动化控制系统及软件等服务，普通机械

设备安装、调试；组织生产、批发、零售：能源及环境工程成套设备等。 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与本公司的

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6、诸暨海亮商务酒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住所：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镇政府对面）海亮大厦，法定代表

人：朱燕云，经营范围：特大型餐馆（含冷菜，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住宿、公共浴室（含桑拿）、棋牌室、卡拉OK

厅、足浴。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

情形。

7、诸暨海亮花园酒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住所：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8号，法定代表人：朱燕云，经营范

围：餐饮服务：特大型餐馆（含冷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住宿、足浴；服务：提供高尔夫场地。 控股股东海

亮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8、诸暨市海亮疗养院，开办资金1500万元，住所：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8号，法定代表人：冯亚丽，业务范围：全科医

疗科。 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控股，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控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

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9、海亮有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万元，住所：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6号，法定代表人：冯海良，经营范

围：种植业；养殖业（以上二项除畜牧业和前置审批）；批发零售：食用农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控股股东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10、浙江海亮固废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江东路220号，法定代表人：杨

斌，营业范围：固废处理科技的研究与开发。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

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11、浙江海亮教育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500万元，住所：诸暨市暨阳街道环城北路私立诸暨高级中学内，法定代

表人：冯亚丽，经营范围：教育业投资；教育后勤服务（以上范围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 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项规定情形。

三、关联人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各关联人生产经营正常，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定价原则为：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销货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制定；本公司与关联方之购货交易价格在有市场可比

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制定，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商方式定价。

2、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1、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为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

2、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货物、接受劳务主要是公司将产品运输等非核心业务按市场价格外包给关联公司，2013年度向关

联方采购货物、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发生额为3,320万元；公司向关联方销售货物主要是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电力、铜管，

2013年度该类关联交易的发生额为415万元。 根据2013年度关联交易发生额和2014年度预计发生额分析，公司关联交易

价格公允且相对稳定，因此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浙江升捷货运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运输协议》，该协议在有效期内；如有未签订协议的关联

交易，将在交易发生时由双方依据市场化原则签订协议。

七、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2014年度计划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行为指

引》、《公司章程》、《关联交易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提

供的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就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日常性关联交易2014年度计划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根据2014年度预计发生额分析可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且发生额占同类交易的比例很小，因此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该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3、董事会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曹建国、朱张泉、汪鸣、邵国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4、我们同意《关于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2014年度计划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03� � �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7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蒋开喜先生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4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蒋开喜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蒋开

喜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并相应辞去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委员等相关职务。 蒋开喜先生离职后，将不在公司任职。

由于蒋开喜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的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在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就任前，蒋开喜先生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蒋开喜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03� � �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9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

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

务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3年度，为了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拓展融资渠道，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亮股份” 或

“公司” ）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财务公司” ）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协议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在财务公司开设结算账户，办理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存款、贷款、票据贴现等金融业务。

2013年度，预计在财务公司结算账户上的平均存款余额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预计与财务公司贷款业务的累计应计利息

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实施以来运行良好，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6,247.85万元人民币，办理票据贴现926.67万元人民币，发生贷款业务25,000万元人民币。 报告期内，未发生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和财务公司挪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2014年，公司拟持续在财务公司办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存款、贷款、 票据贴现等金融业务。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预计在财务公司结算账户上的平均存款余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且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占财

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不超过30％；预计与财务公司贷款业务的累计应计利息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相关

服务费用继续享受优惠。 同时，公司与财务公司开展资金池管理金融服务业务，利用资金池技术统一管理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在其他金融机构的存贷款账户和专款专户以外账户的资金，以提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金整体使用效率，防范财务

风险，增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源配置能力和财务监控能力，并促进公司全面预算管理水平的提升。

海亮集团直接持有海亮股份43.75%股权，为海亮股份控股股东。 同时，海亮集团直接持有财务公司51%股权，且海亮

股份持有财务公司40%股权，因此财务公司与海亮股份构成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财

务公司为海亮股份提供金融服务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且关联董事曹建国、朱张泉、汪鸣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投票赞成该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企业登记信息

公司名称：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2月1日

法定代表人：杨斌

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6号

注册资本：拾亿元

营业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

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从事同业拆借。

（二）股权架构

目前，财务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1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51000 51

2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40

3

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9000 9

（三）财务状况

根据公司经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大信审字 [2014]第

4-00243号，截至2013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211,533,214.89元，存放同业款项708,739,236.32元；

公司2013年实现利息收入78,659,784.80元，实现经营利润40,287,692.00元，实现税后净利润30,196,709.45元。

三、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双方拟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并办理存、贷款和票据承兑贴现业务，主要内容如下（甲方：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控股公司，甲方及其控股公司合称“海亮股份” ；乙方：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乙方于本协议签署日所持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金融许可证》，在其经相关监管机关批准的经营范围内，

并在严格遵守存款人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等支付结算原则以及符合适用上市规则及其它适用

法律的要求（包括对年度交易总金额的任何限制）的前提下，双方同意依据本协议条款及条件向海亮股份提供以下金融

服务（“服务” ）：

1、 吸收存款服务

乙方可以为海亮股份提供存款服务， 乙方向海亮股份提供的存款利率不得低于就同期同类型存款由中国人民银行

所订的基准利率及其他在中国的独立商业银行所提供的存款利率。

2、 提供贷款服务

乙方可以对海亮股份办理贷款服务， 乙方向海亮股份提供的贷款利率不得高于甲方在中国的其他独立商业银行同

期同类型贷款所提供的贷款利率。

3、 收付结算服务

乙方可以对海亮股份办理交易款项的收付结算服务（协助海亮股份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乙方就有关的服务收费

不得高于就同类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所订的标准收费（如适用）及其他在中国的独立商业银行所收取的收费。 乙方对

海亮股份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的结算服务实行全部免费的优惠。

乙方可以为海亮股份提供的金融服务还包括：

（一）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二）协助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四）提供担保；

（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甲方有权视其自身的需要选择从乙方接受上述服务的全部或部分。 甲方有权在了解市场同期同类服务价格的前提

下，结合自身利益及业务需求有权选择对甲方最为有利的交易条款及条件，自主选择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单位；甲方签

署本协议并不构成甲方必须采用乙方提供的金融服务的义务，甲方并无任何义务必须使用乙方提供的服务。 甲方有权

决定是否与乙方保持金融服务之业务合作关系。

四、风险评估情况

为尽可能降低本次关联交易的风险，公司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财务公司的风险进行了评估。 并

出具了《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认为“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 ”

五、风险防范及处置措施

为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和可以随时调度，公司制定了《关于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存款业务的风险处置

预案》，通过成立存款风险防范及处置工作组，持续收集财务公司相关信息，及时防范，并及时取得月度财务报告和经审

计的年度报告，对风险进行评估，确保资金安全和流动性，如出现重大风险，将与财务公司召开联席会议，寻求解决风险

的办法，包括暂缓或停止发放新增贷款，出售有价证券，收回拆放资金等措施，确保公司资金的安全性。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办理存、贷款和票据承兑贴现、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可以拓展公司投融资渠

道，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

资渠道。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2014年3月31日，海亮股份与海亮集团及其控股的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1,

093万元 （未含本次交易金额）， 本次交易金额为102,000万元， 故累计金额为103,093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35.72%。

八、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关于海

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下转B59版)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ZHE� JIANG� HAI� LIANG� CO.，LTD

证券代码：002203� � �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2

年度

报 告 摘 要

2014年 4 月 28日 星期一

B58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